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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26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宏达电子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56 

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

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宏达电子 股票代码 300726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曾垒 郑雁翔 

电话 0731-22397170 0731-22397170 

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 2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 2号 

电子信箱 leonzenglei@foxmail.com zhengyx1208@foxmail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102,744,374.83 922,699,528.07 19.5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450,005,244.66 399,359,880.19 12.6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

利润（元） 
417,701,941.65 358,322,705.42 16.57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14,949,659.58 240,701,668.75 -52.2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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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1.0927 0.9982 9.47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1.0927 0.9982 9.47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.01% 17.43% -6.42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

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5,183,530,656.72 4,907,931,960.29 5.6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4,056,620,553.52 3,862,443,882.16 5.03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

股股东总数 
15,274 
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

的优先股股东总数

（如有） 

0 

持有特别表决

权股份的股东

总数（如有） 
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曾琛 境内自然人 34.19% 140,800,000.00 105,600,000.00   

钟若农 境内自然人 29.72% 122,401,896.00 91,801,422.00   

曾继疆 境内自然人 5.05% 20,798,104.00 0.00   

香港中央结算

有限公司 
境外法人 1.35% 5,569,977.00 0.00   

华夏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

－自有资金 

其他 0.92% 3,789,046.00 0.00   

天津宏湘资产

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0.92% 3,781,800.00 0.00   

国家军民融合

产业投资基金

有限责任公司 

国有法人 0.83% 3,404,555.00 0.00   

兴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－博

时汇兴回报一

年持有期灵活

配置混合型证

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0.77% 3,160,209.00 0.00   

基本养老保险

基金一二零六

组合 

其他 0.70% 2,887,650.00 0.00   

海南泽兴私募

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－泽兴价

值传承 1 号证

券投资私募基

金 

其他 0.61% 2,505,216.00 0.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

动的说明 

上述股东中，钟若农和曾继疆为夫妻关系，曾琛为其二人之女，三人为一致行动人。其

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是否一致行动人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

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

有） 

无 

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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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是 否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三、重要事项 

（一）公司业绩驱动因素 

2022 年上半年，由于国内疫情的反复、俄乌战争爆发对全球经济环境造成的影响、产业链中下游库存消化能力受限

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公司外部的经营环境面临的挑战加大，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之下，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了业绩的平稳增长，

实现营业收入 110,274.44 万元，较 2021 年同期增长 19.51%；实现利润总额 58,485.87 万元，较 2021 年同比增长 15.17%。

尽管外部环境面临着多重不确定性，但公司经营团队始终贯彻公司各项经营策略，不断开发新的下游客户需求，提升公

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进一步实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1、2022 年 1 月 4 日，公司副总经理钟少卿先生披露了减持计划，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

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8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.07%），报告期内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1） 

2、2022 年 2 月 28 日、2022 年 3 月 29 日、2022 年 4 月 13日，公司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曾琛女士分别办

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，合计质押股票 5,445,000 股，并于 2022 年 5月 27 日全部解除质押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

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8、2022-025、2022-027、2022-047） 

3、2022 年 6 月 13 日，公司收到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《关于变更株洲宏达电子股份

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》，公司原保荐代表人尹伊扬先生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离职，保荐代表人王健先生接

替尹伊扬先生继续履行上述保荐职责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8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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